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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日本蓄意在东海“中间线”
以西海域挑起争议的划界图谋

董世杰１

（１．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 由于中日关系新格局的出现，以及 ２００９ 年以来美国亚太政策的刺激，为了迫使中国接受

日方在东海的“中间线”主张，同时也为了与日方的钓鱼岛政策相协调，日方不断滋扰中国在

“中间线”以西海域合法的油气开发活动，以期在国际社会上制造“中间线”以西海域争议化的

假象。 尽管日方的这一做法在国际法上难以立足，但是客观上却给中国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干扰了中国正常的油气开发活动，让东海紧张局势难以缓解，致使“中间线”以东海域存在争议

的事实被淡化。
关键词：中国；日本；东海；“中间线”
中图分类号：Ｄ９９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１７）１１－００６９－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２２；修订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２５。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６０ 批面上项目“中国周边争议海域内单方面石油活动法律问题研究” （２０１６Ｍ６０２３３２）的阶段性

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董世杰（１９８９—），男，安徽舒城人，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讲师、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法
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海洋法。
①　 “自民党拟要求政府就中国开发东海油气田问题提起仲裁”，共同社，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３ 日，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ａ． ｋｙｏｄｏｎｅｗｓ． ｊｐ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１２３７９４．ｈｔｍｌ。

在所谓“南海仲裁案”的临时仲裁庭公布了

仲裁裁决的次日，日本自民党有关东海资源开

发的委员会便决定将要求政府根据《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向常设仲裁法院

提起仲裁程序，以使中国停止在东海进行油气

田开发。 其核心理由是：中国正在单方面推进

的开发活动，违反了《公约》第 ７４ 条规定的为达

成协议而努力的义务。①不难看出，日方有利用

此次机会，就东海划界争端向中国发难的打算。
本文目的不在于反驳日方的这一主张，而是揭

示这一主张背后所隐含的一个企图，即将东海

“中间线” （以下简称“中间线”）以西海域争议

化的企图。 因为日方要想启动仲裁程序，必须

要有一个基本前提，即中国石油活动所在海域

存在争议，而中国目前在东海的石油活动仅限

于“中间线”以西海域，所以日本很明显是要将

“中间线”以西海域争议化。 需要指出的是，日
方试图将“中间线”以西海域争议化，绝非临时

起意，日方进行这一尝试，已有十余年时间。 本

文将主要从国际法角度，解析过去十余年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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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为将“中间线”以西海域争议化而采取的具体

措施，揭示日本此举的背景，并分析中国可能遭

受的不利影响。

一、日本将东海“中间线”以西海域

争议化的具体表现

　 　 中日东海划界争端的核心问题是大陆架划

界争端，关于中日各自划界主张，学术界早已反

复讨论，本文不再详述。 此处只是作为背景材

料，简单介绍双方的划界立场：中日双方分别依

据“自然延伸原则”和“距离基准” ①提出各自的

划界主张，其中日方主张适用“中间线”作为大

陆架界线，在 １９８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向中国提出的一

张草图中，明确标明了“中间线”的位置②；而中

方则主张冲绳海槽作为界线，在 ２０１２ 年向大陆

架界限委员会所提交的《东海部分海域二百海

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划界案》中，明确了中国

主张的东海大陆架的外部界限。③

中日海域划界之争可以上溯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在东海北部海域，日韩两国在未与中国协

商的情况下，于 １９７４ 年 １ 月擅自划定明显深入

中国东海大陆架的“日韩共同开发区”。 对此，
中国已多次提出严正抗议。④ 尽管当时不少日

本右翼分子极力在海域划界问题上煽动反华情

绪，但日本政府考虑到“如果在东海开采海底资

源，将可能背上无用的政治风险”，故而一直采

取温和的立场。⑤ 这一争端真正成为两国关系

的症结之一，还是始于 ２００４ 年，日方不断滋扰

中国在“中间线”以西海域合法的油气开发活

动，并在此后逐渐转向追求“中间线”以西海域

争议化。 很明显，日本企图将“中间线”以西海

域争议化，要比先前的“中间线”主张更为激进，
对中国的损害也会更大。 事实上，当我们仔细

分析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的历程后，会发

现日本的划界立场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

１．１　 主张存在“虹吸效应”

中国政府在“中间线”以西海域的油气开发

活动，已经进行了较长的一段时间。 从 １９７４ 年

开始，在东海实施勘探活动，并计划于 １９９２ 年

进行开发。⑥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初，中石化和中海油，
与壳牌石油公司（Ｒｏｙａｌ Ｄｕｔｃｈ Ｓｈｅｌｌ）、优尼科石

油公司（Ｕｎｏｃａｌ）签署协议，勘探西湖凹陷区域

中的三个区块，并对其中两个进行开发，该项合

作中就包括对春晓油气田的开发。⑦ 从 ２００４ 年

开始，中方开发春晓油田的计划就遭到日方的

阻挠。 首先是日本媒体的大肆炒作，⑧然后是日

本政府的阻挠。⑨ 最终，壳牌石油公司和优尼科

石油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宣布退出与中国

的合作，给出的理由是不看好该区域油气储量

的商业前景，尽管两家公司均否认海洋争端影

响其决定，但有学者认为它们的决定与日本政

府先前的抗议不无关系。􀃊􀁉􀁒

日方反对中国正常油气活动的核心观点是

“虹吸效应”（又称“吸管效应”），即春晓油气田

距离“中间线”只有 ３．１ 海里，会对“中间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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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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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１ 期　 董世杰：剖析日本蓄意在东海“中间线”以西海域挑起争议的划界图谋

东区域的油气资源产生“虹吸效应”，因此要求

中方停止开发计划。 有学者认为，如果事实真

如日本所述，存在所谓的“虹吸效应”，那么鉴于

油气资源的流动性，在单一油气田跨越“中间

线”分布的情况下，基于“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

议的达成之义务”，在没有日本参与的情况下，
中国确实不宜采取单方面行动。① 正是基于此，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９ 日，日方要求中国提供有关春晓

油气田的相关数据，以便判定是否存在“虹吸效

应”。 而中方则认为，中国在其大陆架范围内开

发油气资源，属于行使自己的主权权利，拒绝了

日方的无理要求。② 日方的要求看似很合理，但
是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 既然日方认

为中国的油气活动违反国际法，那么基于“谁主

张谁举证”这一原则，应由日方承担收集相关证

据的义务，以证明其对中国的指责在国际法上

站得住脚，而中方没有义务协助日方搜集证据，
自然有权拒绝日方的要求。

鉴于无法从中方获得相关数据，为了证明

自己的主张，日本经济产业省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租

用一艘挪威的地震勘探船，在与春晓油气田相

对的“中间线”日本一侧实施勘探。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１９ 日，经济产业省下属的资源能源厅（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发布此次勘探

调查报告，认为中国一侧的构造延伸至日本一

侧的可能性高。 但同时该报告也指出，不能完

全确定日本一侧存在油气资源，但是基于现有

的证据，该报告相信存在油气资源，而且中国的

生产作业会吸取日本一侧的油气资源。③ 据此，
日本政府得出结论，即春晓油气田的构造深入

“中间线”日本一侧，并再次要求中国方面提供

有关春晓油气田的详细信息，但是中国政府拒

绝了日本的这一要求。④ 通过对这份调查报告

的分析可知，对于“中间线”日本一侧到底是否

具有石油资源，以及春晓油气田是否延伸至日

本一侧，报告的内容均未给出明确的回答，只是

用了一些“可能性高” “不完全确定”的模糊措

辞。 也正是由于日方未能通过此次地震勘探得

出准确结论，所以才在报告公布后，又要求中国

提供春晓油气田的详细资料，以便作出最终

判断。
由此可见，在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５ 年间，日方意

图通过所谓的“虹吸效应”来阻挠中方在“中间

线”以西海域的合法油气资源开发活动，甚至是

想从中分一杯羹。 虽然此时日方尚未展现出将

“中间线”以西海域争议化的企图，其所关注的

区域仅限于春晓油气田所在海域，但是鉴于春

晓油气田仍位于“中间线”以西海域，所以日方

的行为还是开启了染指“中间线”以西海域的先

例。 从此以后，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正式

成为双方政府、学者、媒体以及普通民众关心的

重点问题。

１．２　 混淆“争议海域”与“未划界海域”

由于日方抛出的所谓“虹吸效应”未能达到

预期效果，于是转而寻求新的方法，以求从根本

上否定中国在“中间线”以西海域进行石油活动

的法律基础。 日本政府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发表了

《我国有关东海资源开发的法律立场》的文件，
该文件第三部分指出：针对尚未划定界线的海

域（境界が未画定の海域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ｒｅａ Ｐｅｎｄｉｎｇ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日本至少能在“中间线”以东海域

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和

大陆架法》对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范围作

出了规定，但不意味着放弃了对“中间线”以西

海域的权利，而不过是在划界之前，暂时对“中
间线”以东海域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在中

日之间尚未完成东海划界且中方不承认日方

“中间线”主张的情况下，日本有必要主张其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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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从领海基线直至 ２００ 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

陆架。① 第三部分表达了日方的一个核心观点：
由于中日之间的东海海域尚未划界，日方就可

以对“中间线”以西海域主张权利。 这一观点的

潜台词是：只要中日之间未完成海域划界，整个

海域均存在争议，不仅限于“中间线”以东海域，
也包括“中间线”以西直至距离日本领海基线

２００ 海里的海域。 由于“中间线”以西海域存在

争议，那么日本自然可以对“中间线”以西海域

主张权利。 那么日本的这一观点能否在国际法

上立足？ 对此，本文认为应从两个方面进行

分析。
（１）明确“未划界海域”与“争议海域”的

关系

日本在该文件中一再使用“未划界”或“划
界前”的表述，强调中日之间的东海属于“未划

界海域”，并未提及“争议海域”。 但是日方又强

调其对“中间线”两侧海域的权利主张，而这又

必须以“中间线”东西两侧的海域（尤其是以西

海域）均存在争议为基础。 因为如果日方不认

为“中间线”以西海域有争议，那么就无法对该

海域提出任何主张。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

现象，日本一方面刻意地在字面上回避使用“争
议海域”的表述，而是采用“未划界海域”；另一

方面，又想实现“争议海域”所具有的法律效果。
那么，“未划界海域”与“争议海域”能否等

同？ 对于“争议海域”与“未划界海域”关系，本
文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种属关系。 也就是说，“未
划界海域”的范围大于“争议海域”。 一般而言，
当事国之间某一海域未完成划界的原因，并不

是整个海域都存在争议，通常都是由于当事国

之间的划界主张出现部分重叠。 只有其中的主

张重叠区域才是争议海域，其余海域不存在争

议。 具体到中日之间而言，尽管双方未在东海

完成大陆架划界，但是双方的争议区域仅限于

从“中间线”到冲绳海槽的区域。
很明显，日本在文件中主张权利的海域远

大于双方争议海域的范围，涵盖了“中间线”两
侧的海域，也就是认为整个“未划界海域”均存

在争议。 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并没有直接在

文件中宣称“中间线”两侧海域均为“争议海

域”，仍是统称为“未划界海域”。 日本这种无视

“争议海域”与“未划界海域”之间的种属关系，
将二者等同起来的做法，明显是在扩大解释“争
议海域”的范围。 那么日方为何明明想主张“中
间线”两侧海域均存在争议，却又在字面上使用

“未划界海域”的表述？ 本文认为，日方不直接

使用“争议海域”的表述，主要是对“中间线”以
西海域存在争议的主张没有十足的把握，只能

通过“未划界海域”进行模糊化处理。 日方之所

以未直接主张“中间线”以西海域存在争议，其
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日方长期以来有关“中间

线”的实践，限制了日方再去主张“中间线”以西

海域存在争议。
（２）明确东海“中间线”对于日方的拘束力

虽然中方一直反对日方提出的“中间线”
主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忽视对“中间

线”相关实践的研究，我们应当辩证的看待这

一问题。 虽然“中间线”主张与中国的划界主

张相冲突，但是日方较早地提出并坚持“中间

线”主张，客观上有助于中方确定双方争议的

范围，便于在无争议的“中间线”以西海域进行

油气资源开发活动。 更为重要的是，日方的

“中间线”主张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日方

的手脚。 尽管一方当事国的单方面行为对其

他当事国没有拘束力，但是并不意味着对自己

也必然无拘束力，而“中间线”主张恰恰对日本

产生了拘束力。
日本在《我国有关东海资源开发的法律立

场》中指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对其专

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范围作出了规定，但不意

味着放弃了对“中间线”以西海域的权利，而不

过是在划界之前，暂时对“中间线”以东海域行

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日

２７

① “東シナ海における資源開発に関する我が国の法的立

場”，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ａ ＿ｏ ／ ｃ ＿ｍ１ ／
ｐａｇｅ３＿００１３０２．ｈｔｍｌ。 虽然日本外务省网站上标注的时间是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 日，事实上，早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日本外务省就已经公布

了该文件，详见［日］浦野起央：《日本の国境：分析·資料·文

献》，三和書籍，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３７５ 页。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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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一个明显用意，即其先前提出的“中间线”
划界主张不具有最终性，对日方不具有任何拘

束力。
本文认为日方的观点存在问题。 当事国的

划界主张对于争议海域的问题解决至关重要，
因为当事国各自主张的界线将决定主张重叠区

的范围，而主张重叠区的确立通常就意味着争

议海域范围的确立。 由于《公约》赋予了沿海国

家所主张海洋区域的最大范围，因此争端各当

事国依据公约规定的最大主张范围，可以形成

一个“权利重叠区”（Ａｒｅａ ｏｆ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Ｅｎｔｉｔｌｅ⁃
ｍｅｎｔｓ）。 具体到中日之间而言，由于中日之间

的海域宽度超过 ２００ 海里但小于 ４００ 海里，且中

方陆地领土自然延伸超过 ２００ 海里，而日方陆

地领土自然延伸未超过 ２００ 海里，因此按照《公
约》的规定，中方可以适用“自然延伸原则”，而
日方则可以适用“距离基准”，①故双方的“权利

重叠区”的西部界限应当是一条距离日本领海

基线 ２００ 海里的一条线，而东部界限则是中国

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界线。 虽然《公约》赋予了

当事国可以主张的最大范围，但在实践中有的

国家会按照其规定的最大范围提出自己的海洋

主张，而有的国家则会有所调整。 争端当事国

根据《公约》的规定，提出各自主张的海洋范围，
此时形成的重叠区域被称为 “主张重叠区”
（Ａｒｅａ ｏｆ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Ｃｌａｉｍｓ）。 主张重叠区与权

利重叠区之间同样存在种属关系，主张重叠区

的面积只能小于或等于权利重叠区的面积。 主

张重叠区范围的大小取决于争端当事国是否按

照《公约》的规定，最大限度地提出自己的海洋

主张。 不论采取哪一种形式，都是符合国际法

的，但是一旦当事国确立划界主张后，就不得再

更改自己的划界主张（主要是扩大自己的划界

主张），否则将使得其他当事国无法知晓其准确

的划界主张，从而使得争议海域的范围长期处

于不确定状态。
关于中日之间的大陆架划界，日本一直主

张适用“中间线”，这一主张可以追溯至 １９７４
年。② 在《公约》生效后，尽管第 ７６ 条第 １ 款赋

予了沿海国主张 ２００ 海里大陆架的权利，但是

根据日本 １９９６ 年制定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法》第 ２ 条第 １ 款之规定：“日本依据《公约》作
为沿海国家行使主权权利和其他权利的大陆

架，包括以下海床和底土：到日本领海基线上最

近各点的距离均为 ２００ 海里的线（除去其中的

领海区域）；如果这条线任何部分超出从领海基

线起算的中间线，那么采用中间线，或者日本与

外国所达成的取代中间线的界线。”③由于东海

最宽处也不足 ４００ 海里，所以按照本法之规定，
日本没有主张 ２００ 海里的大陆架，而是主张适

用“中间线”。 虽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只是日本的国内法，对于其他国家无拘束力，但
是日本政府的行为应受其拘束。 在本法颁布之

后，中国政府更加确信日方坚持“中间线”主张。
虽然中国政府反对日本的这一主张，但是该主

张对于确定中日大陆架争议区域是有益的，中
方至少可以确信“中间线”以西海域是不存在争

议的。
此外，中国在“中间线”以西海域的石油活

动，长期未受到日本的反对。 正如前文所提及

的，从 １９７４ 年开始，中国就在这一海域进行油

气活动，在 ２００４ 年之前未曾遭到日方的任何异

议。 另外，根据第一线人员的亲身体验和表述

来看，日本不仅早已清楚中国的勘探开发活动，
而且一直对此事态保持着密切关注甚至予以监

视，但在 ２００４ 年之前未作出任何表态。④ 这也

就是说，在 ２００４ 年之前的 ３０ 年时间里，日本对

于中国在“中间线”以西海域的油气活动未曾表

示反对。 事实上，日本方面不仅没有反对，而且

还曾对中国在该海域的油气活动提供过资金支

持。 例如，１９９７ 至 １９９８ 年，日本通过亚洲开发

银行（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以及直接通过日

３７

①

②
③

④

Ｓｅｅ Ｇａｏ Ｊｉａｎｊｕｎ，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Ｎｏｔ Ａｎ Ｅａｓｉｅｒ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ｈａｎ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１， ２００８， ｐｐ．４５．

同①， ｐｐ．５６－５７．
Ｓｅ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 （１） ｏｆ Ｌａｗ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

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ｅｌｆ，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Ｎｏ．３５， １９９７， ｐ．９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ｄｏａｌｏ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ＬＯ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ｓ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ｐｄｆ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Ｅ３５．ｐｄｆ．

孙志：“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背后的中日两强并立新格

局”，《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１ 期，第 ５６ 页。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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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输出入银行（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Ｂａｎｋ），①为平湖油气

田向中国大陆输送油气的管道建设提供资金支

持，其中第一笔资金于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通过亚洲开

发银行支出，最后一笔资金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支

出。② 即便可以辩解称，亚洲开发银行提供资金

的行为属于区域性国际组织的行为，不能代表

日本政府的意志。 但至少不能否认日本输出入

银行的行为，体现了日本政府的态度。 因为作

为日本国内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如果想实施海

外投资活动，就必须事先取得日本政府的同意。
日方在 ２００４ 年之前所做出的上述行为，足

以表明“中间线”以西海域不属于中日争议区

域，而日本政府现在又意图单方面扩大其划界

主张的行为，明显有违“禁止反言规则”，损害了

中国的合法权益。 因为中日之间的现状，已经

满足适用“禁止反言规则” 的三个基本要求：
（１）一方当事国作出的意思表示必须是清楚明

确的；（２）一方当事国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必须是

自愿、无条件且有足够授权的；（３）善意信赖一

方当事国意思表示的其他国家，会因为一方当

事国的反言而受到损害，或者作出意思表示的

一方当事国，会从其反言中获利，由于反言会引

起当事国之间地位的变化，因此为了维护善意，
作出意思表示的一方必须坚守自己之前的

立场。③

首先，不论是日方 ３０ 余年长期主张适用

“中间线”，还是为中国的石油开发提供资金支

持，都向中方明确表达了“中间线”以西海域不

存在争议的观点。 其次，日方做出上述行为，并
不是出于中方的胁迫，而是完全依照日本国内

法定程序自愿做出的。 最后，作为争端另一方

的中国，基于相信“中间线”主张是日方真实的

意思表示，中国才确信“中间线”以西海域不存

在争议，已经对这一海域行使了 ３０ 余年的主权

权利和管辖权，进而计划实施大规模的石油资

源开发，其中有些油气田已经投产十余年，整个

“中间线”以西海域已经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密不

可分。 如果此时日本方面再想扩大其划界主

张，必然会使中国遭受损害，而日方获利。 因

此，为了维护善意，国际法要求日本方面不得再

扩大自己的划界主张。 所以，日本政府在《我国

有关东海资源开发的法律立场》中所表达的重

新主张 ２００ 海里大陆架的意向，在国际法上是

行不通的，必须受制于其先前提出的“中间线”
主张。

如果说 ２００４ 年日方主张的所谓“虹吸效

应”，还只是仅限于“中间线”以西海域某一个油

气田的“小打小闹”，那么 ２００６ 年发表的《我国

有关东海资源开发的法律立场》则是意图从根

本上挑战“中间线”以西海域无争议的现状，将
日方的大陆架主张，从起初的“中间线”以东海

域，扩展至距离日本领海基线 ２００ 海里的整个

海域。 这无疑将使中日争议海域的范围扩大，
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这一文件也为日本

今后处理中日大陆架争端定下了一个基调，即
朝着将“中间线”以西海域争议化的方向努力。

１．３　 围绕《中日东海原则共识》的角力

在 ２００６ 年发布《我国有关东海资源开发的

法律立场》之后，日本针对东海大陆架争端所采

取的许多措施，都体现了将“中间线”以西海域

争议化的企图。 其中第一个受这一既定目标影

响的，就是日方在《中日东海原则共识》谈判前

后的表现。 在谈判过程中，日方提出在“东海中

间线”东西两侧“更广阔海域”建立共同开发

区。④ 日本的提议很明显是想通过将“中间线”
以西海域纳入共同开发，以实现将其争议化的

目的。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对于“共同开发”
制度，目前有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那就是“共
同开发”通常存在两种类型：跨界共同开发和争

议海域共同开发。 其中跨界共同开发，主要是

针对单一油气资源的跨界分布，而且必须以完

４７

①

②

③

④

１９９９年更名为国际协力银行（Ｊａｐａｎ Ｂａｎ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国際協力銀行の役割と機能”，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ｊｂｉｃ．ｇｏ．ｊｐ ／ ｗ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ｐａｇｅ ／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５７４１８ ／ ｊｂｉｃ－ｂｒｏｃｈｕｒ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ｐｄｆ．

Ｓｅｅ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Ｄｒｉｆｔ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Ｆｒｏｍ Ｍｉｓｓｅ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ｌｅ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Ｊａｐａｎ Ｆｏｃｕｓ， Ｖｏｌ．７， Ｎｏ．３， ２００９， ｐ．６．

Ｓｅｅ Ｄ．Ｗ． Ｂｏｗｅｔｔ， “ Ｅｓｔｏｐｐｅ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ｅｓｃｅｎｃｅ ”，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３３， １９５７， ｐｐ．１８８－１９４．

蔡鹏鸿：“中日东海争议现状与共同开发前景”，《现代国

际关系》，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第 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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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划界为前提。 由于中日之间尚未完成划界，
所以中日之间所谈的只能是争议海域共同开

发，而“中间线”以西海域不存在争议，所以日方

坚持将这一海域纳入共同开发范围，无疑是想

将其争议化。
在 ２００８ 年中日双方达成《中日东海问题原

则共识》后，日方有关该项原则共识的官方表

态，再次表明了其意图将“中间线”以西海域争

议化的打算。 该原则共识规定：“中国企业欢迎

日本法人按照中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

的有关法律，参加对春晓现有油气田的开发。”①

日本外相却认为，对于春晓油气田是否使用“共
同开发”这个术语，只是对一个词如何进行定义

的问题。② 其言外之意就是，如果需要的话，完
全可以将“共同开发”定义的范围扩大，从而包

括“合作开采”。 由于春晓油气田位于 “中间

线”以西的无争议海域，因此，日方将对春晓油

气田的“合作开采”曲解为“共同开发”，明显意

在否定“中间线”以西海域无争议的现状。
对此，中方于次日作出回应：“关于共同开

发，我们讲搁置主权争议，就是中方的主张和日

方的主张都不受影响……春晓油气田的合作开

发和其他海域的共同开发是两回事……春晓油

气田的开发必须要依照中国法律来进行……春

晓油气田的主权权利属于中国。”③从中可以得

出两点重要信息：（１）中日之间的共同开发属于

“争议海域共同开发”，因此才有“中日双方的主

张都不受影响”的表述。 这也印证了本文先前

对中日东海共同开发属性的认定；（２）春晓油气

田的开发不属于共同开发的范畴。
那么春晓油气田的开发到底是否属于“共

同开发”？ 尽管日本政府对于春晓油气田是否

属于“共同开发”的问题一再狡辩，但是在日方

公布的该文件的日文和英文版本中，④对于这

一问题的规定，与中国所提供的版本是一样

的。 既然三种版本的规定都是相同的，那么只

需要按照正常思维去理解该项规定即可。 鉴

于中日双方对于“参加”的具体方式，在理解上

存在差异，那么我们就分析该项规定中的其他

内容。 这三个文本均使用“中国企业欢迎日本

法人参加（中国企業は、日本法人が……開発に
参加することを歓迎する／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ｔｈａ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
ｐａｔｅ）”的措辞，就足以表明中国为主，日本为客。
另外，三个文本中“按照中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

石油资源的有关法律（中国の海洋石油資源の
対外協力開発に関する法律に従って／ ｉｎ ａｃ⁃
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ｗ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
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的表

述，表明整个春晓油气田的运行要受中国管辖。
因此，春晓油气田所在海域，属于中国管辖的无

争议海域。 所以日方的这一做法，纯属刻意的

字面诡辩，有意将一个清楚明了的问题模糊化。
当然，鉴于国家间的谈判本身就意味着相

互妥协，因此《中日东海问题原则共识》也不可

能完全有利于中国。 虽然原则共识文本中并未

提及“中间线”，但其确立的共同开发区块，事实

上横跨了“中间线”所处的地理位置，即涵盖了

“中间线”以西的无争议海域。⑤ 有学者认为，原
则共识所确立的区块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延

伸至“中间线”中国一侧的无争议海域。⑥ 因此，
有学者表示，原则共识对于中日双方而言并不

是互惠的。 因为共同开发区的西部边界代表了

５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日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新华网，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８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ｎｅｗｓｃｅｎｔｅｒ ／ ２００８－０６ ／ １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８３９４１９１．ｈｔｍ。

Ｓｅｅ “Ｊｏｉｎｔ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ｙ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ａｓａｈｉｋｏ Ｋｏｕｍｕｒａ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ｋｉｒａ
Ａｍａｒｉ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Ｊｕｎ． １８，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 ／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 ／ ｆｍ＿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０８ ／ ６ ／ ０６１８．ｈｔｍｌ．

“外交部副部长就中日东海问题原则共识发表谈话”，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９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 ／ ｘｗｆｂ ／ ２００８－０６ ／ １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０２１８５４．ｈｔｍ。

“白樺油ガス田開発についての了解”，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ａｒｅａ ／ ｃｈｉｎａ ／ ｈｉｇａｓｈｉ ＿ ｓｈｉｎａ ／ ｐｒｅｓｓ．
ｈｔｍ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ｋｒａｋａｂａ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 Ｊｕｎ． １８，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０９１７２６．ｐｄｆ。

Ｓｅｅ Ｇａｏ Ｊｉａｎｊｕｎ， “ Ａ Ｎｏ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２００８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Ｏｃ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３， ２００９， ｐ．２９３．

Ｓｅｅ Ｓｕｋ Ｋｙｏｏｎ Ｋｉｍ，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 Ｎｏｔｅ ｏ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Ｏｃ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４３， Ｎｏ．３， ２０１２， ｐ．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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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我国有关东海资源开发的法律立场》中
的主张，越过了日本单方面主张的“中间线”，处
在距离日本海岸 ２００ 海里的范围内；共同开发

区的东部边界代表了中国的主张，在距离中国

海岸 ２００ 海里的范围内，虽然也处在中国所主

张的大陆架范围内，但是由于在 ２００ 海里范围

内主张自然延伸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共同开发

区的东部未能体现中国所主张的自然延伸原

则。 如果要体现中国所主张的自然延伸原则，
那么共同开发区的东部界线，应当在距离中国

海岸 ２００ 海里到冲绳海槽之间的区域确定。 因

此，根据互惠性原则，既然日本的 ２００ 海里主张

得到体现，那么相应的，中国的自然延伸要求也

应当在共同开发中得到体现，或者写入钓鱼岛

争端，但原则共识中均未体现这些内容，所以原

则共识整体上更加有利于日本。①

本文认为该观点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根据

互惠性原则的要求，如果日方不愿作出相应的

让步，中方就不应将地理上位于“中间线”以西

的海域纳入共同开发，否则 ３０ 年来一直维持

无争议的这一海域，就会面临“被争议化”的风

险。 不过好在原则共识关于共同开发区的问

题，仅做了非常原则性的规定，中日双方需要

继续进行磋商以达成必要的双边协定，加之目

前双方有关共同开发具体协定的磋商陷入停

滞，②因此，先前在原则共识中作出的让步，对中

国能够造成的不利影响有限。 此外，关于原则

共识是否具有法律拘束力的问题，也存在不同

的看法。 从日方的表态来看，更倾向于将这一

原则共识视为 “政治协定”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ｓ）③，不认为其具有法律拘束力。④ 中方未

对这一问题发表看法，但是有中国学者主张该

原则共识具有法律约束力。⑤ 鉴于原则共识所

确立的共同开发区包含部分“中间线”以西海

域，如果承认其具有法律拘束力，就意味着承

认“中间线”以西海域存在争议，正中日方下

怀。 因此，本文认为，中方不急于就原则共识

是否具有法律拘束力作出表态的做法是明智

的，以免落人口实。

１．４　 再次炒作中国在东海“中间线”以西海域

正常油气开发活动

日方最近一次炒作“中间线”以西海域的中

国正常油气开发活动，始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时任日

本官房长官的菅义伟声称：“中国正在东海‘中
间线’附近建设新的油气钻探设施，在东海未划

界的情况下，日方不能接受中国在中日主张重

叠的海域内进行单方面开发活动，日方对此表

示严重关切，并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表达抗

议。”⑥很明显，日方的这一表态延续了《我国有

关东海资源开发的法律立场》中的观点，认为中

日争议海域不仅限于“中间线”以东海域，也包

括“中间线”以西直至距离日本领海基线 ２００ 海

里的海域。 只有这样，日方才能“名正言顺”地

将中国在“中间线”以西海域所进行的正常油气

开发活动指责为“单方面开发活动”。 当然，对
于日方的这一无端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４ 日进行了两次批驳，认为中

方在中国管辖海域进行开发活动无可非议。⑦

这一轮的有关中国正常油气开发活动的炒

作，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不断地发酵，到 ２０１５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ｅｅ Ｘｉｎｊｕｎ Ｚｈａｎｇ， “Ｗｈｙ ｔｈｅ ２００８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Ｓｅａ Ｈａｓ Ｓｔａｌｌｅｄ： Ｇｏｏｄ Ｆａｉ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Ｐｅｎｄｉｎｇ 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ｃ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１－２， ２０１１， ｐｐ．５９－６１．

李永增：“‘春晓待破晓’”，《中国石油石化》，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８ 期，第 ２９ 页。
Ｓｅｅ “Ｊｏｉｎｔ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ｙ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ａｓａｈｉｋｏ Ｋｏｕｍｕｒａ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ｋｉｒａ
Ａｍａｒｉ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Ｊｕｎ． １８，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 ／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 ／ ｆｍ＿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０８ ／ ６ ／ ０６１８．ｈｔｍｌ．

Ｓｅｅ Ｘｉｎｊｕｎ Ｚｈａｎｇ， “Ｗｈｙ ｔｈｅ ２００８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Ｓｅａ Ｈａｓ Ｓｔａｌｌｅｄ： Ｇｏｏｄ Ｆａｉ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Ｐｅｎｄｉｎｇ 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ｃ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１－２， ２０１１， ｐ．５７．

Ｓｅｅ Ｇａｏ Ｊｉａｎｊｕｎ， “ Ａ Ｎｏ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２００８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Ｏｃ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３， ２００９， ｐ．２９７．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ｅｆ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Ｊｕｌ． ３，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ｊａｐａｎ．ｋａｎｔｅｉ．ｇｏ．ｊｐ ／ ｔｙｏｕｋａｎ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１３０７ ／ ０３＿ａ．ｈｔｍｌ．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
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ｄｔ ＿ ６７４８７９ ／ ｆｙｒｂｔ ＿
６７４８８９ ／ ｔ１０５５７６１．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４ 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

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ｄｔ＿
６７４８７９ ／ ｆｙｒｂｔ＿６７４８８９ ／ ｔ１０５６０８３．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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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１ 期　 董世杰：剖析日本蓄意在东海“中间线”以西海域挑起争议的划界图谋

年 ７ 月达到了顶点。 ７ 月 ２２ 日，日本外务省网

站设立了名为“中国在东海单方面开发自然资

源的现状”的专栏，其中不仅附有中国石油平台

的照片以及显示位置的地图，也附上了日方早

先发布的 《我国有关东海资源开发的法律立

场》，并且不断更新中国油气活动的相关信息

（最近一次更新时间为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①

面对日方的这一指责，中国外交部于 ７ 月 ２４ 日

发表的《中国东海油气开发活动正当合法》一文

作出了有力的回应，强调中国东海油气开发活

动是在无争议的中国管辖海域进行，完全是中

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内的事情，无可非议。
中方长期以来未在争议海域进行油气开发活

动。② 很明显，中国外交部的这一文件，很有针

对性地回击了日方的指责。 不过需要注意的

是，文件中并没有揭露日方采取的这些措施背

后所隐含的目的，即将“中间线” 以西海域争

议化。
进入 ２０１６ 年后，事态又有了新发展：首先，

日本将“单方面启动仲裁”作为备选方案。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日本自民党向安倍内阁提出两点

建议：①坚决要求中方尽快重启东海油气钻探

问题的谈判。 ②可以参考菲律宾提起的“南海

仲裁案”，准备考虑通过国际仲裁法庭来解决争

端。③ 到了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３ 日，日本自民党再次

提议政府启动仲裁。 由于上述表态并非出自日

本政府，所以截至目前中国政府也尚未就此作

出回应。 但是中国部分主流媒体的海外版，均
在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５ 日刊文批驳日本自民党的这

一做法，认为日方此举必将使其自身遭受损

失。④ 日本内部之所以有这样的建议，无疑是受

“南海仲裁案”的影响，有意使中日之间的争端

复杂化、国际化。
其次，在《外交蓝皮书》中指责中国在东海

未划界海域单方面开发资源。 日方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９ 日公布的 ２０１６ 年版《外交蓝皮书》，在其

首次设置的“对海洋秩序的挑战及日本与国际

社会的应对”中，用了很长的篇幅介绍东海和南

海问题，指责中国在东海未划界海域单方面开

发资源的行为。⑤ 在 ２０１７ 年版《外交蓝皮书》

中，日方依旧延续了这一做法。⑥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日方这一轮炒作的目

的，依旧是其早先发布的《我国有关东海资源开

发的法律立场》中所追求的将“中间线”以西海

域争议化。 但是相较于之前的做法，此次炒作

呈现出新的特点：（１）持续时间长。 从 ２０１３ 年

开始，至今尚无结束的迹象，这种炒作在今后很

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而不再是以往的炒作一

次沉寂几年再炒作的周期循环；（２）手段多样

化。 除了以往经常看到的官方表态、媒体报道，
还制作了专门的网页，并不断更新信息，时不时

地引起关注，这将使得这一问题长期难以“降
温”。 甚至将该问题写入《外交蓝皮书》，而且还

有提议启动仲裁。

二、日本企图将东海“中间线”
以西海域争议化的背景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２００４ 年以来日方不断

滋扰中国在“中间线”以西海域合法的油气开发

活动，而在 ２００６ 年之后更是明确将“中间线”以
西海域争议化作为其目标。 那么，日本为什么

要这么做？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国による東シナ海での一方的資源開発の現状”，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ａｒｅａ ／ ｃｈｉｎａ ／ ｈｉｇａｓｈｉ
＿ｓｈｉｎａ ／ ｔａｃｈｉｂａ．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中国东海油气开发活动正当合法”，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 ／ １１７９＿
６７４９０９ ／ ｔ１２８３７２５．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２ 日访问。

“自民、中国のガス田開発問題を提言へ”，毎日新聞，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ｈｔｔｐ： ／ ／ ｍａｉｎｉｃｈｉ．ｊｐ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６０３１７ ／ ｋ００ ／ ００ｍ ／
０１０ ／ ０２４０００ｃ；赤池 まさあき，“東シナ海ガス油田問題 党から政

府へ提言”，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ｏｓ．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６７７０７ ／ 。
“東中国海ガス田開発問題、仲裁で損をするのは日

本”，中国网（日语版），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ｈｔｔｐ： ／ ／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ｃｎ ／ ｊｐ ／ ｔｘｔ ／ ２０１６－０７ ／ １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８８８６９７１．ｈｔｍ；“東中国海ガス
田開発問題、仲裁で損をするのは日本”，人民日报海外版（日中

新聞），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ｆｏｃｈｉｎａ． ｊｐ ／ ｊｐ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ｃ＝ ｉｎｄｅｘ＆ａ＝ ｓｈｏｗ＆ｃａｔｉｄ ＝ ６＆ｉｄ＝ １１１７５；“東中国海ガス
田開発問題、仲裁で損をするのは日本”，人民中国，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ｅｏｐｌｅ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ｔｘｔ ／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１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２４７３２．ｈｔｍ。

“外交青書 ２０１６”，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３ 日，第 １２６ 页，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ｆｐ ／ ｐｐ ／ ｐａｇｅ２３＿００１６２３．ｈｔｍｌ。

“外交青書 ２０１７”，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６ 日，第 １４０ 页，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ｆｐ ／ ｐｐ ／ ｐａｇｅ２３＿００２２２８．ｈｔｍｌ。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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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主要原因

（１）中日关系新格局

通过上文的介绍可知，中日之间的东海大

陆架之争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国几乎同时在

“中间线”以西海域进行相关的油气活动，日本

也是早已知晓此类油气活动。 但是为何日本方

面却选择在 ２００４ 年开始大肆炒作这一问题，并
且十余年来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本文认为其根

本原因还应当是中日关系新格局所引发的连锁

反应。
根据肯尼思·华尔兹的观点，国际体系的

基本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国家必须采取一

切手段来维护自己（即自助手段），否则就不能

繁荣，就会面临危险，就会遭到损失。 国家的

“自助”行为模式，也必然催生国家间围绕利益

产生冲突和斗争。① 国际体系结构主要是指国

家依其相对国力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应位置，而
国际体系结构是影响国家行为体的国际行为的

最主要因素。② 因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
即在一个国际体系结构中，国家实力的相对变

动将导致国际体系结构的重大变化，而在这一

变化过程中，相关国家的对外政策发生明显改

变自然也就不难理解。
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角度出发，日方不断

染指“中间线”以西海域的核心原因，在于中日

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两强并立”新格局，这
直接导致了“两强并立”局面下的安全困境”。③

中日之间存在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冲突

点、爆发点。 加上日本曾长期居于东亚显耀地

位，对中国全面崛起既不适应又难以接受，既有

实力又有动力遏制中国发展，其对华战略的冲

突性、挑战性因素难以抹除，中日战略竞争加深

势在必然。④ 中日两强东亚战略对峙，形成世界

上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⑤ 冷战结束以后，中国

仍然是某些西方大国的“假想敌”，近年的最大

变化是日本已经把中国这个“假想敌”转化为真

目标。⑥ 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和举措，有出于同中

国争夺东北亚及太平洋主导权的战略考量。⑦

正是由于中日关系这一新格局的出现，预示着

中日战略性碰撞和角力的时代刚刚开始，双边

关系尚未完全定型，中日关系将继续经历一个

不稳定的复杂调整。⑧ 甚至有学者认为，新中国

成立以来的中日关系大约每 ２０ 年经历一次重

大转变，而目前正处于第四个时期（始于 ２０１２
年），未来 ２０ 年内中日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趋

于增大。⑨

如果说 ２００４ 年之前日本有意“忽略”中国

在“中间线”以西海域的油气活动，是它认为中

国尚不对其构成威胁。 但是随着中国实力的稳

步增强，中日关系发生了“重心位移”式的明显

变化，“对手”性质固化，未来日本不管哪个政府

上台，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与防范难以停下脚

步，􀃊􀁉􀁒所以日方会抓住一切给中国制造问题的机

会。 就连与日本无直接关系的南海问题，日本

也一直在其中推波助澜，与菲律宾、美国一道在

南海问题上刻意制造仲裁闹剧，􀃊􀁉􀁓更何况是在与

日本有直接关联的东海。 尽管日本将“中间线”
以西海域争议化的做法并不占据法理优势，但
是日方肯定会不断尝试不同手段以期实现这一

目的。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美］肯尼思·沃尔兹著，胡少华等译：《国际政治理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１４２ 页。

秦亚青：“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理

论”，《外交学院学报》，１９９６ 年第 ２ 期，第 ４４ 页。
孙志：“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背后的中日两强并立新格

局”，《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１ 期，第 ５９－６０ 页。
门洪华：“日本变局与中日关系的走向”，《世界经济与政

治》，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７４ 页。
肖晞：“日本战略趋向与中国的应对”，《国际观察》，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第 １１０ 页。
姜跃春：“日本备战动向及中日关系‘新常态’”，《东北亚

论坛》，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第 １７ 页。
刘亚洲：“从钓鱼岛问题看中日关系”，《当代世界》，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 期，第 ２ 页。
同④。
刘江永：“以钓鱼岛为视角透视新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东北亚论坛》，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４－６ 页。
吴怀中：“战后中日关系的轨迹、特征与走向”，《日本学

刊》，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第 １８－１９ 页。
“南海仲裁：菲律宾主演、美国操纵、日本当‘托儿’的反华

闹剧”，新华网，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１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６－０７ ／ １１ ／ ｃ＿１２９１３５２９４．ｈｔｍ；“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出席《中国坚

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发布会并

回答记者提问实录”，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３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ｙｊｈ＿６７４９０６ ／ ｔ１３８１０６９．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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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日本政府的右倾化

如上所述，中日两国实力对比，正朝着不利

于日本的方向发展，加之中日之间尚未能妥善

处理历史、以及领土海洋纠纷，日本担心中国将

经济实力的增长转化为军事实力，最终将打破

两国间的军事平衡。 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
不仅会影响一国对外部环境的看法，也会影响

一国国民对国际环境的判断。 由于日本经济长

期低迷，而且与周边许多国家均存在领土海洋

争端，这势必会激发日本民众的危机意识。 每

当日本面临重大变故，日本社会就会产生强烈

的“自国意识”，有关日本民族性的“日本人论”
也会成为热门话题。 当今的日本，既焦躁又无

奈、既自负又嫉妒、既不满又较劲等社会心理交

织在一起，对中国在经济上更加重视和在安全

上更加戒备的心态显得相当纠结。① 此时，以
“弘扬民族精神” “维护民族利益”为外衣的民

族主义主张最具魅力。② 那么只有迎合这种社

会心理的右翼势力才能取得并较为长久的执掌

政权。 这一点在安倍内阁身上表现得非常明

显，其政治目标似乎就是要打破战后国际秩序。
为此，安倍内阁积极推行所谓的“积极的和平主

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积极的和平主义”正是

日本参与“暴力的多边主义”的一种掩人耳目的

托词。③ 日本政府的右倾化，意味着其在处理中

日海上争端时，必然会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
（３）受美国亚太政策影响

当下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局势

变化，也为日方的这一做法提供了便利，最明显

的就是美国亚太战略变化对日本的煽动性影

响。 因为日美同盟是影响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

结构性原因，也是基本的国际背景，它决定了战

后日本对华政策由敌视变为和平友好，再进入

合作，最后出现防范和对立，是日本对华政策制

定的前提。④ 因此，在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
日本在东海采取激进的政策，势必受到美国的

纵容和支持。
在美国“重返亚太”前，日方虽然也曾数次

就“中间线”以西海域制造事端，但是持续时间

较短，均在一年左右，尚在可控的范围内。 但

伴随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不断深化，中日东

海争端激烈程度愈益加剧，发展态势逐渐升

级。 日方最近一次对中国在“中间线”以西海

域的正常油气开发活动的炒作所体现的特点，
足以说明这一趋势。 首先是持续时间长，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至今尚无结束的迹象，这将长期影

响两国关系；其次强度明显加大，不再只是官

方表态、媒体报道，还制作了专门的网页，甚至

将该问题写入《外交蓝皮书》，表明日方态度更

加强硬。
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动下，日本在

东海争端中的立场愈显强硬，主要特征是“合纵

抗华”。 日本以美国亚太再平衡为契机，不断加

强与美国的同盟体系，坚持“合纵抗华”的立场，
积极开展亚太外交，构筑“亚太新秩序”，并企图

通过东海争端，继续朝政治大国方向迈进，以维

护其在亚太地区的优势，阻碍中国的崛起。⑤ 日

本近期在东海与南海的强硬立场已经发出了明

确信号：日本当前更在意的不是改善对华关系，
而是准备开足马力推进对华对冲战略，与美国

及南海地区其他国家深化战略合作以牵制

中国。⑥

虽然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苏

珊·桑顿声称：“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等都是

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用词，你们可以期待新

政府将有一个自己的方案”，媒体将其解读为宣

布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式死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江永：“焦躁无奈下的右翼逆流”，《人民日报》，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ｑｓｔｈｅｏｒｙ． ｃｎ ／ ｇｊ ／ ｇｊｓｓｐｌ ／ ２０１１０８ ／ ｔ２０１１０８０７ ＿
１００２４３．ｈｔｍ。

游博、张陆：“论安倍政权的政治右倾化”，《太平洋学

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第 ８０ 页。
刘江永：“‘安倍政治学’与中日韩关系”，《东北亚论坛》，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第 １７－１８ 页。
廉德瑰：“影响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政治原因分析”，《太

平洋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７ 期，第 ７３ 页。
刘霏：“论日本的东海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日本研

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２５－２７ 页。
王胜今：“中日关系的历史与未来”，《东北亚论坛》，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第 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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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①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其在亚太的

利益，美国将在亚洲继续存在和保持活力。 亚

洲经济对于美国的繁荣和发展非常重要，因此，
美国会在亚洲推动公平自由贸易，处理朝鲜等

地区安全挑战，并继续推动基于规则的、建设性

的、和平稳定的亚洲秩序。 任何一届美国政府

都必须认真对待亚洲。② 除非特朗普政府的亚

太政策出现重大调整，进而影响日本对华政策，
否则日本现有的东海政策会很难发生改变。

２．２　 直接目的

（１）迫使中国承认日方的东海“中间线”
主张

在具体策略上，日本一直要将“中间线”以

西海域争议化，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迫使中

国承认日方的“中间线”主张。 实际上，日本政

府一直希望中国政府承认“中间线”，在其早先

发布的《我国有关东海资源开发的法律立场》中
就可以窥探一二，该文件指出，日本之所以重新

对“中间线”以西海域提出主张，就是因为中国

政府一直不承认日本的“中间线”划界主张。 言

外之意就是，如果中国认可“中间线”，日本自然

不会再对“中间线”以西海域提出主张。 由此可

见，日本将“中间线”以西海域争议化的真正目

的，还是希望迫使中国政府认可“中间线”。 但

由于中国政府不承认“中间线”的态度很坚决，
日方唯有继续炒作“中间线”以西海域存在争议

化的话题，给中国政府不断地施加压力，以期中

国政府在未来能够作出让步。
（２）与钓鱼岛问题遥相呼应

除了要迫使中国承认日方的“中间线”主

张，日本努力将“中间线”以西海域争议化，也是

为了与钓鱼岛问题遥相呼应。 在 ２００４ 年之前，
中日东海危机的导火索都是钓鱼岛，③但在 ２００４
年之后，双方逐渐重视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
就“中间线”以西海域制造事端，被日方视为一

种在东海问题上攻击中国的有效策略。 自此之

后，日本逐渐地选择在这两个问题上向中国发

难，而且不断协调在这两个问题上所采取的具

体策略，以达到相互策应的效果。 例如，２０１０ 年

钓鱼岛争端开启了中日“政冷经凉”的新时代，④

中国渔政自 ２０１０ 年开始，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

屿附近海域的护渔巡航纳入常态化，⑤在 ２０１２
年“购岛闹剧”之后，中国海监、海警均参与钓鱼

岛及其附属岛屿海域的维权巡航执法。⑥ 面对

中国的海上维权行动，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陷

入被动。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日方采取“北攻南

守”的策略，一方面，扩大在东海北部海域的争

端；另一方面，升级在东海南部海域的争端。⑦

其中扩大在东海北部海域的争端，就是要在“中
间线”以西海域制造问题，给中国施加压力，以
缓解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给日本施加的压力。
这也正好解释了日本为何选择 ２０１３ 年再次炒

作“中间线” 以西海域中国正常的油气开发

活动。

三、日本此举对中国的消极影响

尽管日方将“中间线”以西海域争议化的做

法并不符合现行国际法，但是客观上仍给中国

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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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干扰中国方面合法的油气开发活动

日本此举所造成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干扰

了中国在“中间线”以西海域正常的油气开发活

动。 以春晓油气田为例，平台早在 ２００４ 年就已

建成，原计划 ２００５ 年投产，但在日方的严重干

扰下，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未能启动生产程序。① 虽然

２０１３ 年中海油计划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新开

发位于东海海域的 ７ 个油气田，但同样遭到日

方的反对。② 另外，日方不断炒作这一问题，制
造紧张局势，也使得原本有兴趣参与这一海域

油气资源开发的外国企业望而却步。
此外，如果日本将来启动仲裁程序，势必会

进一步干扰中国的合法油气活动。 首先，毋庸

置疑，一旦日方单方面启动仲裁，其所提出的诉

求中必然会针对中国现有的油气活动，可能会

要求仲裁庭宣布“中国的油气开发活动违法并

予以停止”。 其次，为了最大程度的干扰中国的

合法油气活动，日方除了在诉求中提出相应要

求之外，很有可能在仲裁程序启动后，立即会要

求规定临时措施，“要求在仲裁庭作出最终裁决

前，暂停中国现有的油气活动”。 通过临时措施

这种方式，即便仲裁庭的最终裁决并不能如日

本所愿，日本也可以在仲裁程序结束之前，假借

国际法的名义，暂时阻挠中国的合法油气活动。

３．２　 东海紧张局势难以缓解

虽然中日东海之争主要包括钓鱼岛问题和

东海大陆架之争，但是先前日本政府每次只会

就其中一个问题制造事端，东海危机通常是周

期性出现，其中的间隔就属于相对平稳的时间，
中日经常会利用这段时间修补受损的双边关

系。 尽管难以打破“平稳→危机→修补→平稳”
的怪圈，但至少双方可以掌控局势。 令人担忧

的是，即便是这种危机周期出现的“怪圈”也可

能难以维系。 由于现在日本政府更倾向于协调

运用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和钓鱼岛争端这两张

牌，使得二者遥相呼应。 这意味着日本政府今

后可能会频繁地交替就这两个问题向中国发

难，两个问题之间无缝连接，甚至是前一个危机

尚未结束，后一个危机随之而来，这样东海就会

长期处于一种局势紧张的状态，很难得到有效

缓解。 从 ２０１０ 年至今的东海局势就是最典型

的事例，由于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撞船事件”引
发了新一轮的钓鱼岛危机，在 ２０１２ 年因日本的

“购岛闹剧”以及“钓鱼岛国有化”而进一步去

加剧。 作为回应，中国政府派遣公务船只和飞

机，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维权巡航。 但日本政府

并没有寻求通过对话来解决危机，而是尝试另

一种方法，即通过制造新矛盾来转移在钓鱼岛

方面承受的压力。 于是在 ２０１３ 年钓鱼岛危机

仍在发酵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又开始搅动“中间

线”以西海域，希望以此来转移中国政府的注意

力。 很明显，日本政府的这一做法只会使原本

就紧张的东海局势雪上加霜，以至于到现在这

两个危机仍在持续。

３．３　 淡化东海“中间线”以东海域存在争议的

事实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将“中间线”以西海域

争议化，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迫使中国承认

日方的“中间线”主张。 尽管日本此举在国际法

上是行不通的，但是日方不断炒作这一话题确

实会使得中国政府疲于应付，而且国际舆论也

会将“中间线”以西海域作为焦点。 这必然会在

客观上削弱中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对“中间线”
以东存在争议的海域的关注，使得真正存在争

议的“中间线”以东海域，成为“视野盲区”。 特

别是将来，若日本政府就中国的合法油气开发

活动提起仲裁，那么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会进一步集中在“中间线”以西海域，至少会一

直持续到仲裁程序结束。 即便通过仲裁未能实

现日本的目标，只要日本将“中间线”以西海域

争议化的立场不改变，就还会继续尝试新的方

法。 长此以往，势必在国际舆论上造成“中间

线”以西海域存在争议的假象，而“中间线”以东

海域存在争议的事实却被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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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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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为了将东海“中间线”以西海域争议化，在
过去的十余年时间里，日本政府尝试了许多方

法在“中间线”以西海域挑起争议。 日本此举，
既为了迫使中国承认日方的“中间线”主张，也
为了与钓鱼岛问题遥相呼应，以缓解中国在钓

鱼岛问题上给日本施加的压力。 尽管将东海

“中间线”以西海域争议化的做法在国际法上

站不住脚，但是日本过去十余年的行动表明，

这一做法已经成为日本在东海大陆架划界问

题上的一项基本策略。 虽然这一策略缺乏法

理，但不应忽视其对中国可能造成的消极影

响。 此外，作为这项策略的延续，日本今后就

中国的合法油气开发活动提起仲裁的可能性

不应被低估。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日本这项策

略进行全面的研究，探究其本质，预判其进一

步发展，以便中国政府将来能够更加主动地

应对。

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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